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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

刑事案件：(一)反革命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二)可能判

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

案件。(释解)本条是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

件的规定。本法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范

围，作了适当的调整。原第15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

列三类案件：(1)反革命案件， (2)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

刑事案件；(3)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益

的刑事案件。现在修改为本条规定：（1）反革命案件、危害

国家安全的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

件，(3)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1．反革命案件、危害国家

安全案件考虑到《国家安全法》已经不再采用"反革命罪"的

罪名，而是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若干犯罪；而本法立法

时，我国《刑法》尚未修改，但估计到有可能将"反革命"的

罪名取消，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为了与《刑法》修改协

调一致，将本法原第15条规定的第一类案件的罪名，增补上"

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十分必要的，也使"两法"的规定，能够

衔接。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在"判

外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之前加上"可能"二宇，更

为科学。理由是：第一，这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

肯定。1979年12月17日"两院一部"《关于执行刑法、刑事诉讼

法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够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应判处其他刑罚或者应作其

他处理时，也一般不再交由县(区)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可

以理顺刑事诉讼中起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关系，避免出现起

诉权与审判权相互限制甚至互相侵犯的情况，加上"可能"，

便在立法上允许检、法两家对同一案件的量刑问题有不同的

意见和判断，不会因在量刑上看法不一而相互扯皮，以致最

终又得通过最高司法机关联合发布司法解释性质的通知来解

决彼此间的矛盾。第三，可以使本法更具有科学性，从立法

上消除"先定后判"的不良影响。加上"可能"，使向中级人民法

院起诉的普通刑事案件的量刑成为检察机关的认识和判断，

而不是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对人民法院也没有约束力。第

四，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被告人一

方的辩护积极性，有利于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正确地审判案件

。这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是指人

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

刑时，即应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够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应判处其他刑罚或者应作

其他处理时，一般不再将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而仍

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以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基层人民法

院受理的公诉案件，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合议

庭应当报请院长决定后，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中级人民

法院对于基层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的这类案件，应当分别情形

作出不同处理：认为不够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决定

不予受理；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决定同意

接受移送。3．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



三类案件，即涉外刑事案件，删除了原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公

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这是因为该类案件大多

是发生在宾馆、饭店中盗窃外国人的少量财物案，虽然也属

于"涉外案件"，但毕竟性质不是十分严重，影响也不是很大

，没有必要将这类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都划归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上述三类刑事案件，属于性质严重，危害极大，案情

重大、复杂，或者影响较大的案件，对于这几类案件的处理

，事关重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损

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国家的声誉，

有的甚至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必须从严掌握，

更加慎重。同时，处理这几类案件，无论在案件事实的认定

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难度往往也比较大，这就需要法律、

政策水平更高，业务能力更强的办案力量。因此，法律规定

这几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是适宜的，也是必

要的，有利于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此外，中级人民法院是

基层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根据本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

是普通刑事案件的基本的第一审法院，那么，中级人民法院

也就必然成为普通刑事案件的基本的第二审法院，另外，它

还有审判监督的任务，所以，划归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刑事案件，不宜过多，而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等重大、复

杂，但数量并不太多的三类刑事案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